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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教育融合發展智庫
• 2019在香港成立，政策倡議，

尤其關注跨境教育、科技、人
才交流合作。

• 建立專家庫：廣泛聯繫粵港澳
及全國高校、智庫、各地各領
域專家。

• 在香港、前海建立「人才匯客
廳」或聯絡處，亦與澳門、深
圳坪山、東莞、佛山、北京、
上海、馬來西亞等保持較密切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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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優勢、發展定位
與十五五規劃



• 「一國兩制」是香港繁榮穩定與向前發展的基石
• 擁有健全的法律和金融體系
• 奉行簡單稅制及低稅率，
• 高度國際化、與全球緊密連繫。

• 香港是世界上唯一匯集中國機遇和國際優勢於一身的世界級城
市、連接內地與世界的橋樑

• 更是海外企業進入內地龐大市場和內地企業走向國際的跳板，屬內地
和海外企業進駐的不二之選

• 隨着內地經濟穩步增長，香港可以更好地發揮「引進來、走出去」的
「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角色，發掘更多新方向和新機遇。

香港優勢和發展定位：
 「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



促進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 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落實“ 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澳”
原則，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進港澳經濟社會發展。

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加強港澳與內地經貿、科
技、人文等合作，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內地發展和生活政策措施。

發揮港澳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獨特優勢和重要作用，鞏固提升香港
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不斷彰顯澳門“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作用，推動澳門經濟適度
多元發展，支持港澳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

「 十五五」中的香港（第5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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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概況



一、粵港澳大灣區概況

粵港澳大灣區（大灣區）包括香港、澳門

兩個特別行政區，和廣東省廣州、深圳、

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

肇慶九市，總面積約5.6萬平方公里。根據

廣東省及香港和澳門特區政府提供的最新

數據，2024年大灣區的總人口已經超過8 

700萬，地區生產總值超過14.5萬億元人民

幣。



1. 中央推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推出年份：

2017年7月1日，在國家主席

習近平的見證下，國家發展

和改革委員會與粵港澳三地

政府在香港共同簽署《深化

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

設框架協議》

2019年2月18日，由中共中

央、國務院印發《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最重要精神：

以“一國兩制”

爲前提，推動區域

協同發展，打造國

際一流灣區和世界

級城市羣，強化科

技創新、產業升級、

民生融合。

9+2城市：

包括香港、澳門特

別行政區，以及廣

東省廣州、深圳、

珠海、佛山、惠州、

東莞、中山、江門、

肇慶9市。



9+2
城市



2. 核心城市定位

香港：

國際金融、航運、

貿易中心，全球離

岸人民幣業務樞紐，

國際資產管理及風

險管理中心。

深圳：

全國性經濟中心城市、

國家創新型城市、現

代化國際化城市，擁

有華爲、騰訊等科技

巨頭。

廣州：

國際商貿中心、綜合交

通樞紐、科技教育文化

中心，2022年在校大學

生數量超165萬人。

澳門：

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

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

服務平臺，推動經濟適

度多元發展。

東莞/佛山：

製造業強市（東莞

電子信息產業、佛

山家電產業），均

入選“中國先進製

造業百強市”。



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主要經濟指標



全
球
四
大
灣
區
分
佈





粵港澳大灣

區與其他世

界灣區數據

對比

GDP
2023年粵港澳大灣區GDP

達1.99萬億美元，超紐約灣

區（1.8萬億美元），接近

東京灣區（2.1萬億美元）

。

超8600萬，遠超舊金山

（ 780 萬 ） 、 紐 約

（ 2340 萬 ） 、 東 京

（4000萬）灣區。

人口

5.6萬平方公里，是舊

金山灣區的3.1倍、紐

約灣區的1.6倍，東京

灣區4.1倍。

面積



世界四大灣區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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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互通及
有利青年就業創業學業
的措施



香港和內地往來交通網絡發達，口岸設備完善，交流頻繁。陸路9個口岸包括羅
湖、落馬洲支線、蓮塘/香園圍、深圳灣、落馬洲(皇崗)、沙頭角、文錦渡、西
九龍站、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

高鐵香港段、港珠澳大橋和蓮塘/香園圍口岸三項重大跨境基建，大大提升香港
口岸應對跨境旅客不斷增加的能力，加上聯繫珠江口兩岸交通基建，如南沙大
橋和深中通道等的建設，將進一步促進大灣區互聯互通，並為吸引海內外人才
到大灣區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廣深港高速鐵路（高鐵）香港段連接國家高速鐵路網絡，大幅縮短往來香

港與深圳、廣州，以至珠三角地區其他城市的時間，鞏固香港作為區域交通樞
紐的地位。2024年首十個月，高鐵香港段平均每日乘客量超過7萬人次，單日最
高更超過12萬人次。

互聯互通-基礎設施



廣深港高速鐵路

•2018年9月開通

•連接現時47 000公里的國家高鐵網絡

•毋須轉車，連接香港與多個內地站點

•由西九龍站出發最快行車時間：
• 約14分鐘可直達福田
• 約18分鐘可直達深圳北
• 約47分鐘可直達廣州南
• 約1.5小時可直達廣州東



港珠澳大橋（大橋）自2018年10月開通以來，為大灣區互聯互通及整體

發展帶來重大機遇。於2023年7月1日開始實施「港車北上」。合資格的香
港私家車可在無須取得常規配額下，經大橋往來香港與廣東省，以便利香
港居民以自駕的方式到廣東省作短期商務、探親或旅遊；北上港車亦可獲
海關免擔保安排。

香港與深圳邊界的第7個陸路過境口岸 - 蓮塘/香園圍口岸，備有「人

車直達」設施，有助香港在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的大格局下，提供更
廣闊的發展空間，促進人流和物流，推動經濟發展及地區合作。粵港兩地
政府已同意為該口岸分別發放2 000個香港配額及200個內地配額予跨境私家
車。



北部都會區：香港下一輪重大戰略規劃、港深互聯互通重大建設



有利青年就業創業學業的措施

中央層面支持

措施

各城市支持

措施

香港政府措施



1. 中央層面支持措施

便利惠民措施

01 2017.8 學習；創業/營商/就業；日常生活

02 2019.3.1 八項政策措施

03 2019.11.6 十六項政策措施



1. 中央層面支持措施 2017年8月后頒佈的措施

便利惠民
學習學習

日常
生活
日常
生活

創業/營商/就業



1. 中央層面支持措施

學習學習

6 廣州市批准廣東華僑中學招

收港澳子弟班。

5
持居住證且符合條件的港澳居

民子女可申請入讀廣州市越秀

區小學或初中（2019年試行）。

開放港澳居民子女入學試點

4
2020年起，符合條件的港人隨

遷子女在惠州就讀中小學，享

受與當地戶籍學生相同待遇，

政策有效期為五年。

惠州落實子女入學同等待遇

3
提升在內地高校就讀的港澳

及華僑學生獎學金資助力度。

增加獎學金名額與金額

2

為港澳畢業生提供《就業協議

書》與《就業報到證》，便於

在內地求職。

發放就業協定與報到證

1

保障港澳學生平等權益 開設港澳子弟班
內地高校須在招生、培養、
管理及服務方面對港澳學生
一視同仁。

2017年8月后頒佈的措施



1. 中央層面支持措施

創業/營商/就業

境外所得免稅

在境內居住累計滿

183天且連續不滿6
年的無住所個人，

其境外所得經備案

可 免 繳 個 人 所 得

稅。

取消就業許可

港澳人士在內地

就業全面取消辦

理 就 業 許 可 要

求。

住房公積金同權

在內地就業的港

澳人士享有與內

地居民同等的住

房公積金待遇，

包括繳存、提取

及貸款。

教師資格開放

符合條件的港澳

居民可參加中小

學教師資格考試

與認定。

導遊執業便利

符 合 條 件 的 港

澳 導 遊 和 領 隊

可 在 橫 琴 申 請

執業。

人才計劃支持

推出多種人才獎

勵及青年培養計

劃，支持港澳人

士 在 大 灣 區 發

展。

創業/營商/就業



1. 中央層面支持措施

日常生活

01
居住證權利保障

合資格港人可申領內地居住證，依法享有三項權利、六項公共
服務及九項便利，涵蓋就業、教育、醫療等範疇。

02
長者乘車優惠

年滿60歲持居住證的港澳人士均可享用深圳、東莞、惠州、珠
海、佛山、江門的免費乘車等優惠。

03
港澳居民社保制度
2020年1月1日起實施《暫行辦法》，明確在內地工作、經商、居
住、就讀的港澳居民參加社會保險規定。

04
回鄉證便捷購票
多個火車站設有可識讀回鄉證的自動售取票設備，節省港澳旅
客排隊時間。

2017年8月后頒佈的措施



1. 中央層面支持措施 2019年3月1日——八項措施

①在內地繳納個人所得稅關於「183天」計算方法 : 在內地停留當天不足二十

四小時，不計入在內地居住天數。

②當地政府為境外（包括香港）的高端人才和緊缺人才提供個人所得稅稅負差

額補貼；此等個人所得稅實際稅負標準為15%，2019年1月生效，試行一年。

③支持大灣區事業單位公開招聘港澳居民。

④鼓勵港澳青年到大灣區內地九市創新創業。

⑤支持港澳高校和科研機構參與廣東省科技計劃。

⑥開展粵港澳大灣區出入境便利化改革試點。

⑦便利港澳車輛進出內地口岸。

⑧擴大海關跨境快速通關對接項目的實施範圍。



1. 中央層面支持措施 2019年11月6日——十六項政策措施

扶持專業類別

創新及科技

惠及市民

政策
措施



1. 中央層面支持措施

①香港居民在大灣區內地城市購房，享內地居民同等待遇。

②支持香港居民在內地便捷使用移動電子支付。

③在大灣區試點推出香港居民異地見證開立內地個人銀行結算賬戶。

④保障在粵工作港澳居民子女與內地居民子女享同等教育安排。

⑤探索建立跨境理財通機制。

⑥非中國籍香港永久性居民可向內地當局申請辦理有效期二至五年的

簽證或居留許可，便利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停留、居留。

⑦大灣區內地城市指定港資醫療機構可使用已在香港註冊藥物和常用

醫療儀器。

惠及市民



1. 中央層面支持措施

1、放寬香港與內地律師
事務所合夥聯營、香港律
師擔任法律顧問和在大灣
區內地城市執業等限制。

2、進一步擴大建築業
專業人士資格互認範圍。

3、擴大港澳建築業專
業人士在內地執業優惠
政策實施範圍。

4、給予保險監管優待政策。

5、取消香港服務提供者
在內地設立保險公估機構
年期限制。

6、支持內地保險公司在
港澳市場發行巨災債券，
放寬設立特殊目的保險公
司限制。

扶持專業類別



1. 中央層面支持措施

對進境動物源性生物材料實行通關便利

支持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建設
創新及科技

放寬內地人類遺傳資源過境港澳限制



2. 各城市支持措施 前海（深圳）

2021年出臺“前海港澳青年

招聘計劃”，累積發佈1362

個崗位，覆蓋金融、科技、

文創領域。



2. 各城市支持措施

羅湖（深圳）

2025年提供“羅湖區深港醫療人才

融合發展獎勵”，積極吸引香港優

質醫療機構和具有較高專業水準

的港籍醫生到羅湖創業就業。

對取得內地醫師資格並在羅湖工作1年（含）以上的香港醫療專業人

才，給予最高10萬元的人才獎勵：

1.獲得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頒發的正高級醫師職稱證書

的人才，一次性給予10萬元獎勵；

2.獲得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頒發的副高級醫師職稱證書

的人才，一次性給予8萬元獎勵；

3.獲得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頒發的中級醫師職稱證書的

人才，一次性給予5萬元獎勵；

4.按規定進行執業註冊，取得《醫師執業證書》或《港澳醫師短

期行醫執業證書》的人才，一次性給予3萬元獎勵。如在內地執業範

圍註冊為：眼科、中醫科、口腔科和醫療美容科的人才，可額外給予

1萬元獎勵。



2. 各城市支持措施

南沙（廣州）

設立“港澳青年創業基

地”，單個港澳青創企業

3年最高可享受450萬元

獎補資金。



2. 各城市支持措施 南沙（廣州）

2025年6月1日正式實行

《廣州市南沙區港澳專

業機構和港澳專業人士

執業實施辦法》。

《實施辦法》以行政確認的方式，明確在港澳登記成立的機
構和具有港澳居民身份的自然人，取得特區政府或者特區行
業協會認證認可的專業資質、職業資格，並符合特定領域執
業要求的，可在南沙工程建設、城市規劃、醫療、動物醫學、
教育、旅遊六大領域提供執業服務。

第十五條 醫療領域的港澳專業人士包括醫師、藥劑師、護士
和其他醫療專業技術人員。

取得港澳有效醫療人員資格認可證書的香港或者澳門特別
行政區的永久性居民，在港澳從事相關執業活動滿2年且不存在
內地法律、行政法規規定不得從事醫療衛生服務情形的，可以
通過擬聘用醫療機構向南沙區衛生健康部門申請辦理短期行醫
執業註冊。

南沙區衛生健康部門可以優化申請短期行醫執業註冊登記
的相關認定材料。



2. 各城市支持措施

河套（深港）

建設深港科技創新合

作區，推動科研設備

跨境共用，支持港澳

青年參與科研項目。





3. 香港政府措施

港青內地就業計劃：

2023年推出“大灣區

青年就業計劃”，覆

蓋內地9市，提供超

2000個崗位。

內地升學計劃：

在2023-2024學年，共

有4262名香港學生確

認參加“文憑試收生計

劃”，最終2077人被錄

取，錄取率約爲

48.7% 。



1.香港政府2021年推出「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促進青年事業發
展及大灣區內的人才交流。

2. 2025年1月起，參加計劃的資格，放寬為29歲或以下，持有香港
或香港以外高等教育院校頒發的副學位或以上學歷，並為可合法
在香港受僱工作的香港居民。

3.在香港及大灣區內地城市均有業務的企業，按照香港法例聘請並
派駐香港青年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及接受在職培訓，可向政府
申領的津貼為每名參與青年薪酬的60%，上限增加至每月12,000
港元，為期最⾧18個月。

4.企業須以不低於月薪18,000港元聘請持有學士或以上學歷的青年
，並按市場薪酬水平聘用持有副學位的青年。



香港政府民政事务局的青年发展基金，推出「創業計劃」
及「創新創業基地體驗資助計劃」。

 「創業計劃」為有意在本地和大灣區內地城市創業的香
港青年提供資本資助和支援服務。

 「創新創業基地體驗資助計劃」將原有計劃涵蓋的範圍
由大灣區擴闊至內地各省市，鼓勵青年探索內地龐大市
場的創業機遇。

香港政府「創業計劃」
及「創新創業基地體驗資助計劃」



1. 創業案例

陳同學（前海）：

2022年創立跨境電商公司，

利用前海稅收優惠和香港物

流優勢，年營收超5000萬

元。

某團隊（南沙）：

開發AI醫療診斷系統，獲南

沙創業補貼200萬元，產品

已進入內地10家三甲醫院。



2. 就業案例

王女士（深圳）：

通過“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進入騰

訊，從事產品經理工作，月薪2.5萬

港元，享受深圳人才住房補貼。

張同學（廣州）：

在華南理工大學攻讀碩士，通過

“內地升學計劃”獲得全額獎學金，

畢業後留穗從事科研工作。



香港與大灣區內地城市醫護領域合作
(健康灣區)

• 便利港人內地就醫
1. 有關長者醫療券計劃
2. 醫療保險(當地社保）
3. 電子病歷紀錄跨境使用
4. 支援粵「大灣區跨境直通救護車試行計劃」
5. 港澳大灣區醫院管理局病人先導計劃

• 港澳藥械通
容許在大灣區內地城市的指定醫療機構，使用臨牀急需、已在本港上市
的藥物，以及使用臨牀急需、本港公立醫院已採購使用的醫療器械。



• 香港醫療衞生專業人員内地執業資格
香港法定註冊的12類醫療衞生專業人員（包括醫生、護士等）
可到內地短期執業，最長時間為三年，期滿後可重新辦理延期
短期執業。具有香港特區合法行醫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內地
短期執業不需參加國家醫師資格考試。

• 醫管局「大灣區醫療人才交流計劃」
涵蓋醫生、護士、中醫師及專職醫療人員等不同臨床醫護專業，
深化人才交流、互訪和培訓合作。

香港與大灣區內地城市醫護領域合作
(健康灣區)



04
成爲本專業「超級聯繫人」、
「超級增值人」



成爲「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

鞏固語言優勢與跨區域人脈網絡

深耕專業領域，構建核心競爭力

把握政策红利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國

際交往合作(內聯外通)



鞏固語言優勢與人脈網絡

語言優勢：

掌握普通話、粵語、英語，

適應灣區多元文化環境。

拓展人脈網絡：

通過行業協會、創業社羣、

高校合作建立跨區域人脈。



粵港澳大灣區爲香港青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政策
紅利、多元的產業平臺和跨境發展機遇。



“你命真好！ 生在現在的中國”
(巴菲特,2025.05股東大會)

“你命更好！
生在現在的中國大灣區香港
學在香港高校”



歡迎微信掃碼關注我們公眾號《高教與人才》，
瞭解更多香港和大灣區的教育、科技、人才、
互聯互通最新發展。

謝謝大家！Q&A

大灣區教育融合發展智庫
2025-11-12  香港東華學院


